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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8

年第三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1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5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8月20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1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8,635,804.9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0.01344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3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8年的第三次分红

注：（1）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0.01344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1344元；（2）本次实际分红方案为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

利0.135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9月5日

除息日 2018年9月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9月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

准日为2018年9月5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18年9月6日。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

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投资

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4）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

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敬请于

2018年9月3日、9月4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②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宜信普

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广源达信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

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东海期货有限责

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8

年第三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8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8月20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A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77 001872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15 1.01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668,316.18 67,864.3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0.00504 0.0100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510 0.1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8年的第三次分红

注：（1）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A应分配金额为每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0504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504元；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C

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1000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1000元；（2）本次

实际分红方案为: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A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510元;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C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00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9月5日

除息日 2018年9月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9月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

准日为2018年9月5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18年9月6日。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

高基金投资收益。

（3）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投资者

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4）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

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

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2018

年9月3日、9月4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②基金代销机构（主要适用于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A）：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适用于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A、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C）、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诺亚正

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通华财

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加

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证金

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

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蚂

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同时适用于嘉实

丰益信用定期债券A、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C）、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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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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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2018

年第10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同意根据《保利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等相关规定，由于马剑、罗琳、陈颂华、贺龙松、张人天、范昕、陈翔宇、王丽丽、侯雪丽、董长海、梅

娜、司荣苏、李国华等13人离职，卢瑾、张宏芸等2人退休，激励对象由633名调整为618名，相应的股票期

权数量由12,081.8962万份调整为11,849.0114万份。

二、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

关事项的议案》，作为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张万顺、刘平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公司和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及授权，同意对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1、行权人数：自授权日确定682名激励对象起，剔除因退休、离职、调动、考核结果不合格等原因丧失

资格的65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617名；

2、行权数量：本次生效的33%行权比例对应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903.5382万份。同时2017年度绩效

考核结果为合格的16名激励对象仅按80%的比例计算其本期生效的可行权数量，故需调减152,391万份

股票期权，因此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888.2991万份；

3、行权价格为8.01元/股；

4、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5、授权经营层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

记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行权

日。

6、行权完毕后，授权经营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3），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1。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附件1：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作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事项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行权事项的规定。

2、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除因退休、离职、调动、考核结果不合格等原因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本次可行权的激

励对象为617名，对应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3,888.2991万份，行权价格为8.01元/股。

综上，本人同意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

独立董事：张礼卿、谭劲松、朱征夫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8-062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召集人为监事会主席付俊女士，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监事会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1、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条件，符合《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除因退休、离职、调动、考核结果不合格等原因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本次可行权的激

励对象为617名，对应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888.2991万份，行权价格为8.01元/股。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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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

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3,888.2991万份

●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

2016年6月6日，公司2016年第6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相关文件。 2016年7月29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业绩考核目标。 2016年8月12

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及相关文件。

（二）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2016年8月26日，经公司2016年第9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针对退休、离职与不符合授予条件等情况调

整后，公司和682名激励对象已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同意公司向682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12929万份，并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16年9月1日；同时针对公司2016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 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由12929万份调整为12978.3018万

份，行权价格由8.75元调整为8.72元。 公司已于2016年9月6日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三）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单位：万份、元/股）

审议时间和审议会议

调整前

数量

调整后

数量

调整前价

格

调整后价

格

调整原因

2017年4月14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12978.3018 12679.1653 - -

朱铭新工作调动，陈健兰、陈可耀、

雷虹、李晓明、廖璐琼、彭少春、汪

蓉、张金辉、赵汪金、钟仪、左建民、

代秀宇等12人离职， 李小静、 牛芳

河、陶济光等3人退休，激励对象由

682名调整为666名。

2017年6月22日，2017

年第4次临时董事会

- - 8.72 8.41

公司2016年度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3.15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

2018年4月14日，第五届

董事第十八次会议

12679.1653 12081.8962 - -

余英、付明君、王竹君、李洁、王天

昀、熊亚、侯亮、邱文龙、孙渊、梁萦、

冯锐樟、陈哲、赵永华、加伟、赵倩、

游年强、戴鸣、赵翔、李玲英、陈治、

唐红艳、靳帆、王德平、盛凯、赵波、

梁瑞林、杨柏坚、曹冬等28人离职，

潘飞1人除名， 秦选民、 营晓燕、刘

凤、黄石腾等4人退休，激励对象由

666名调整为633名。

2018年7月12日，2018

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

- - 8.41 8.01

公司2017年度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4.00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

2018年9月1日，2018年

第10次临时董事会

12081.8962 11849.0114

马剑、罗琳、陈颂华、贺龙松、张人

天、范昕、陈翔宇、王丽丽、侯雪丽、

董长海、梅娜、司荣苏、李国华等13

人离职，卢瑾、张宏芸等2人退休，激

励对象由633名调整为618名。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说明

1、公司符合行权条件

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不得行权的情形。

2、公司还需达到如下业绩条件：

（1） 本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低于股票期权授权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主要行权业绩条件如下：

①第一个行权日前一会计年度的ROE不低于

14%；第一个行权日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年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8%；

②每个行权日前一年度的总资产周转率不低

于0.25。

上述指标不低于对标企业相同指标的75分位

水平。

（1）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26亿元）大

于股票期权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3至2015年）的平均水

平（117.65亿元）且不为负；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4.39亿元）大于股票期权授权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2013至2015年）的平均水平（116.44亿元）且不为

负；

（2）①2017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为16.32%（不

低于14%），2015至2017年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8.72%（不低于

8%）；

②2017年度的总资产周转率为25.13%（不低于25%）；

公司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相同指标的75分位水平。

综上所述，公司已达到上述业绩条件。

2、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情形；

4、当期行权期前一会计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

合格以下（不含合格）。

1、 目前所有获得行权权利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行权的前三项

情形。

2、 自授权日确定682名激励对象起，6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退

休、调动等丧失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资格；

3、 根据2017年度绩效考核结果，1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不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其余617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

优秀529名、良好72名、合格16名，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6年9月1日

2、行权数量：本次生效的33%行权比例对应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903.5382万份。同时2017年度绩效

考核结果为合格的16名激励对象仅按80%的比例计算其本期生效的可行权数量，故需调减152,391万份

股票期权，因此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888.2991万份。

3、行权人数：自授权日确定682名激励对象起，剔除因退休、离职、调动、考核结果不合格等原因丧失

资格的65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617名。

4、行权价格：8.01元/股

5、行权方式：批量行权

6、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7、行权安排：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

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当日确定为行权日，同时于行权完毕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张万顺 董事 182,192 0.15 0.002

刘平 董事、总经理 182,192 0.15 0.002

陈冬桔 副总经理 182,192 0.15 0.002

王健 副总经理 182,192 0.15 0.002

胡在新 副总经理 182,192 0.15 0.002

吴章焰 副总经理 182,192 0.15 0.002

张伟 副总经理 182,192 0.15 0.002

周东利 财务总监 182,192 0.15 0.002

黄海 董事会秘书 182,192 0.15 0.002

小计（9人） 1,639,728 1.38 0.014

其他激励对象（608人） 37,243,263 31.43 0.314

总计（617人） 38,882,991 32.82 0.328

四、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事项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行权事项的规定；

（2）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3）除因退休、离职、调动、考核结果

不合格等原因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617名，对应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3,888.2991万份，行权价格为8.01元/股。 综上，本人同意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相关事项。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1）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除因退休、离职、调动、考核结果不合格等原因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

外，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

一致。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617名，对应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888.2991万份，行权价格为8.01

元/股。

五、行权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行权日。

参与股权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过去6个月内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并将严格执行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在授予日，公司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及

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

量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历次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调整合法、有效；保利地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已满足，保利地产关于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已履行的程序及行权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

的规定，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1、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0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调整及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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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与Forerunner均不拥有G5标准的电子级氢氟酸生产技术，兴力公司规划项

目能否获得所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G5标准的电子级氢氟酸生产工艺复杂， 投产后

存在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风险；兴力公司产品在销售过程中需要得到客户的认证，此类认证周期长（一般

需要2-3年）、要求高，存在市场开拓缓慢导致经济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发集团” ）于2018年8月31日披露了《关

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为便于投资者全面了解本次投资的有关情

况，提示相关投资风险，现将本次投资涉及的技术获取、产品质量控制以及市场开拓风险补充公告如下：

一、技术获取风险

G5标准的电子级氢氟酸生产技术 （以下简称 “G5技术” ） 是本次公司与Forerunner� Vision�

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Forerunner” ）合作的基础。 为确保获得G5技术，公司与Forerunner在

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对技术许可与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8年9月2

日，公司与Forerunner签订补充协议，对兴力公司获取G5技术事宜进行了约定。 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甲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Forerunner� Vision� Holding� Limited

（一）甲乙双方同意兴力公司与乙方或其关联公司签订技术授权协议，由乙方或其关联公司协助兴

力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兴力公司将根据以下约定支付乙方或其关联公司授权金：

1.工程技术数据汇整交付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20万元；

2.产线质量验收合格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80万元；

3.除上述1、2项外，兴力另向乙方支付15年的技术授权金，金额为兴力公司税前利润的13.75%。

（二）乙方或其关联公司应当保证兴力公司产品质量自投产试车之日起4个月内达到G5标准。

（三）乙方及其相关方若要将该技术转让给大陆其他方，需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四）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由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

（五）双方由于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均应以友好协商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 由双方共同推选一位仲裁人进行。 仲裁应为终局

的，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虽然公司与Forerunner就获取G5技术事宜签订了补充协议，但Forerunner自身并不拥有G5技术，

Forerunner能否为兴力公司规划项目提供所需的G5技术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应对该风险，公司将敦促Forerunner尽快与G5技术所有者签订技术授权协议，待兴力公司成立

后， 再尽快与兴力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签订具体的技术授权协议； 或者在兴力公司成立后，由

Forerunner协调G5技术所有者尽快按照补充协议约定与兴力公司签订具体的技术授权协议。 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由于G5标准的电子级氢氟酸在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工艺环节较多，如果上述环节控制不当，则有可

能对其产品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产品无法满足客户要求。

为应对该风险，公司与G5技术授权方将高标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严格关键设备采购，高质量开展

项目建设，加强对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最大限度降低产品质量风险。

三、市场开拓风险

电子化学品是微电子产业的关键材料， 客户对电子化学品的稳定性等技术指标有着十分严格的要

求。 新产品进入客户产线通常需要得到客户的认证，此类认证周期长（一般需要2-3年）、要求高，存在

市场开拓缓慢导致经济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为应对该风险，兴力公司将依托Forerunner及其关联公司、兴发集团在电子化学品领域已经积累的

丰富客户资源，积极配合意向客户开展认证工作，力争尽快通过认证，尽早实现供货。同时制定科学的销

售策略，确保新产品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日

关于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72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9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华富益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富益鑫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8月23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A 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728 002729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252 1.22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326,727.54 10,446,570.1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55 0.5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8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截止本次分红收益分配基准日计算的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

金额为A类0.2518元、C类0.2264元， 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

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9月4日

除息日 2018年9月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9月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取得现金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

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收益分配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3.�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红利

发放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

的份额免收申购费。

4.�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基金登记机构将以投

资者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的基金份额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2018年9月4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申

购或转入的份额。

3.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

解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3.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

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5、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8年9月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6、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其他销售机构的地址及

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3.7、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

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3.8、登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fund.com。

拨打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00－8001，021－50619688。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4000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年8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金账簿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8-09-03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8-08-01

至 2018-09-02�止

注：-

2.�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基金

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

额/10000）*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后截去）。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8年9月4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

在册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

进行集中支付，并按1.00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

行现金支付。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对投资人（包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1.00元面值自动

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1、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66578578、400-628-5888， 网站：http:

//www.orient-fund.com、http://www.df5888.com。

2、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88）、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9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66）、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9556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1185）、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26）、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5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59）、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95）、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6000686）、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888）、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400-8888-666）、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400-8888-108）、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400-8888-00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0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75）、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400-666-161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108998）、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

区:0755-25822666、全国(深圳外):800-810-886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58）、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021-962505）、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400-888-8588）、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

公司 （0571-96598）、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532-9657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65、

4008-888-11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777）、中泰证券有限公司（95538）、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 （4006-662-28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0-56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五矿证券有限公司（40018-40028）、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961130，省外请加拨区号

0769）、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95318、4008-096-518）、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71）、恒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400-628-5888）、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400-678-8887）、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400-1818-188）、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400-076-6123）、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400-820-2899）、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400-700-9665）、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省内：96228、省外：400-119-6228）、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400-888-6661）、吉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00-889-6666）、联讯证券（400-888-8929）、中山证券（400-102-2011）、中国

国际期货 （95162）、 钱景财富 （400-688-5958）、 深圳新兰德 （400-166-1188）、 浙江同花顺

（400-877-3772）、方正证券（95571）、华鑫证券（400-109-9918）、增财基金（400-001-8811）、上

海证券（400-891-8918）、上海利得（400-005-6355）、恒天明泽（400-898-0618）、中信期货

（400-990-8826）、北京乐融多源（400-068-1176）、上海诺亚正行（400-821-5399）、上海陆金所

（400-821-9031）、上海汇付（400-820-2819）、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400-021-8850）、上海凯

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4000-178-000）、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400-868-1166）、上海中

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0-6767-523）、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020-89188683）、奕丰金

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400-684-0500）、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95511-8）、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00-928-226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东兴证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00-888-8993）、上海基煜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021-65370077）、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深圳前海凯恩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0-804-8688）、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4000-466-788）、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400-619-9059）、武汉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0-810-5919）、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400-889-5618）、乾道金融信息服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010-66250542）、深圳富济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个人业务：95118、 企业业务：

400-088-8816）、济安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400-673-7010）、金惠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855-7333）、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00-001-1566）、和合期货有限公司

（400-660-4882）、天津市凤凰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022-83125077）、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400-817-5666）、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0411-88891212）、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95352）。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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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9月12日发行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8年9月12日开始支

付自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9月11日期间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 为保证还本付息工作的顺利，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3、债券简称及代码：17中信02（145768）。

4、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60亿元，期限1年，票面利率4.84%。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证函[2016]1928号” 文

件批准发行。

6、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9月1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9月1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挂牌时间和地点：2017年9月22日于上交所挂牌。

1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12、信用评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本息兑付相关事宜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84%，每手“17中信02”（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8.40元（含税），兑付本金为人民币1,000元。 本次兑付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60亿元整。

1、债权登记日：2018年9月7日

2、债券停牌起始日：2018年9月10日

3、摘牌日：2018年9月12日

三、本期债券兑付对象

本次兑付对象为截止2018年9月7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7中

信02”公司债券持有人。

四、本期债券兑付、兑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

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17中信02”债券本金及利息划付给相

关的兑付兑息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

券本金及利息。

五、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

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

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2、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7中信0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

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

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 再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

纳。 若税务部门后续发布最新税务政策，公司将按照相应政策，办理缴税工作。

六、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凯、李晓萌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8214、010-60837372

邮政编码：100026

2、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梅、郑云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天圆祥泰大厦15层

联系电话：010-57184603

邮政编码：100029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日


